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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刘光清同志简历 副主任 王建宏同志简历

副主任 张树堂同志简历 副主任 郝玉清同志简历 副主任 温劲松同志简历

刘光清，男，1962 年 12 月出生，汉族，沁县次村乡

人，中央党校大学学历，1989 年 9 月入党，1985 年 8 月

参加工作，2016 年 8 月沁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当选为沁县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1985.08—1989.10 沁县教师进修校教师；

1989.10—1999.02 沁县县委办公室机要科干事、

科员；

1999.02—2005.11 沁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2005.11—2008.10 沁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县委

610 办公室主任；

2008.10—2011 .04 沁县县委办公室主任；

2011 .04—2015.04 沁县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

任；

2015.04— 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建宏，男，1962 年 8 月出生，汉族，沁县册村镇

人，省委党校大专学历，1986 年 6 月入党，1979 年 10 月

参加工作，2016 年 8 月沁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当选为沁县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79.10—1984.11 沁县供销社办公室交通员；

1984.11—1988.06 沁县政府文印室干事；

1988.06—1992.02 沁县监察局办公室主任、新店

镇纪检书记；

1992.02—1996.01 沁县新店镇党委副书记；

1996.01—1997.02 沁县羊庄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1997.02—2001 .02 沁县段柳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2001.02—2002.01 沁县新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2002.01—2007.05 沁县牛寺乡党委书记；

2007.05— 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树堂，男，1960 年 7 月出生，汉族，

沁县册村镇人，中央党校大学学历，1986

年 12 月入党，1976 年 8 月参加工作，2016

年 8 月沁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当选为沁县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1976.08—1977.03 沁县公安消防队

战士；

1977.03—1986.03 沁县公安局科员；

1986.03—1990.02 沁县人事局科员；

1990.02—1992.02 沁县段柳乡副乡长；

1992.02—1996.01 沁县段柳乡纪 检

书记；

1996.01—1997.07 沁县樊村乡副书记；

1997.07—1999.02 沁县故县镇镇长；

1999.02—2004.03 沁县故县镇党委

书记；

2004.03—2006.04 沁县定昌镇党委书记；

2006.04—2007.05 沁县县委办公室主任；

2007.05— 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郝玉清，男，1962 年 9 月出生，汉

族，沁县松村乡人，省委党校大专学历，

1988 年 6 月入党，1986 年 8 月参加工

作，2016 年 8 月沁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沁县第十六届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86.08—1989.01 沁县科协干事、

科员；

1989.01—1992.01 沁县郭村镇副镇长；

1992.01—1996.01 沁县郭村镇党委

副书记；

1996.01—1999.03 沁县郭村镇镇长；

1999.03—2004.11 沁 县 郭 村 镇 党

委书记；

2004.11—2006.08 沁县老干局局长；

2006.08—2007.05 沁县劳动和社

会保障局局长；

2007.05— 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温劲松，女，1969 年 10 月出生，汉

族，沁县段柳乡人，中央党校大学学

历，非党，1990 年 10 月参加工作，2016

年 8 月沁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当选为沁县第十六届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

1990.10—2001 .06 沁县段柳乡计

生助理员；

2001.06—2003.08 沁县定昌镇计

生助理员；

2003.08—2009.09 沁县定昌镇副

镇长；

2009.09—2012.01 沁县监察局主

任科员；

2012.01—2016.08 沁县监察局副

局长、主任科员；

2016.08— 沁县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监察局副局长。

五年工作回顾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沁县人民法院在

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在县政

府、县政协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指

导，以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为

目标，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全面加强审判、执行

工作和自身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五年共受理各类案件

4169 件，审执结 3908 件，结案率为 93.7%。通过发挥审判职能作

用，为我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忠诚履职，勇于担当，努力让每一个案件彰显公平正义
五年来，县法院着力服务全县工作大局，自觉把法院工作融

入“五五战略，六大发展”中统筹谋划，协调推进，坚持以法制方式

保障全县的经济社会发展。

（一）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推进平安沁州建设

依法履行审判职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人民法院义不容

辞的神圣职责。五年来，县人民法院以推进平安沁州建设为目标，

依法高效开展刑事审判，共受理刑事案件 444 件，审结 430 件，结

案率 96.8%，判处发生法律效力的罪犯 510 人，其中：判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 4 人，判处五年至十年有期徒刑 43 人，五年以下 473

人，其中，依法宣告缓刑 158 人，拘役 72 人，免于刑事处罚 25 人。

维护社会稳定，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开展了“打黑除恶、

打痞除霸”专项斗争，严厉打击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的黑恶势力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侵犯妇女儿童权益案件，审结

故意伤害案 80 件，抢劫 9 件，盗窃 49 件，非法拘禁 9 件，寻衅滋

事等案件 31 件。2012 年，对以刘巩、莫东君、王晋龙为首的三起团

伙犯罪依法予以严惩。严惩吸毒、贩毒案件，对郝志明、陈平贩毒

案从重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并处没收财产，铲除了危害社会的毒

瘤。2013 年对王永生、冀艳翠强奸案依法从重处以 11 年有期徒刑，

对松村乡北头村发生的组织卖淫案的主犯张志军从严判处有期徒

刑七年，彰显了人民法院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坚强决心。对

这些严重刑事犯罪的惩处，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维护了全

县治安的稳定，推进了平安沁州的建设。

净化政治生态，依法严惩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对腐败犯罪

案件保持高压态势，彰显党和国家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五年中，

共审结贪污、职务侵占等案件 31 件，判处罪犯 35 人，其中，涉科级

以上干部 8 人。依法惩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共审结农

村基层干部发生的腐败案件 25 件，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

争的信心。

加强了少年法庭建设，本着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针，对 30

多名未成年人犯依法处以缓刑，严格执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

制度，促使他们悔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2015 年，我院少年法庭

被团省委评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

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做到罚当

其罪，在从严惩处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依法对初犯、偶犯不致于

危害社会的罪犯适用非监禁刑处罚，对 158 名被告人处以缓刑，减

轻刑罚执行成本。扎实推进刑事案件量刑规范化，提高量刑的公

开性和透明度，严格限制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防止同案不同

判现象的发生。

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延伸刑事审判职能。参与对特

殊人群跟踪教育管理，建立缓、管、免人员的帮教档案，预防和减

少了犯罪发生，推进了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促进了平安沁州建

设，增强了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二）坚持司法为民，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

随着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和改革发展不断深化，坚持司法为

民、保障人民权益、服务发展大局成为民事审判工作的主导思想。

五年来，县人民法院受理民商事案件 2698 件，审结 2556 件，结案

率 94.7%。人民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逐年上升，从 2011 年的 304

件上升到 2015 年的 599 件，5 年内增长量接近 1 倍。

积极探索家事案件审判改革。审结离婚案件 763 件，赡养案

件 13 件。加强对婚姻家庭纠纷的调处力度，60%以上实现了调解

解决。合同纠纷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共审结各类合同纠纷 562

件，平等地保护了各类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认真贯彻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依法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审结各

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310 多件，标的额达 2500 多万元，通过审理

这些民间借贷案件，使当事人增强了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意识，

避免了类似案件的发生和蔓延。

以“保民生、保稳定、保增长”为目标，妥善审理“三农”案件，

及时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经济稳步健康发展，共审结

土地承包流转纠纷 73 件，劳动争议案件 112 件，拖欠农民工资案

件 30 多件。

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努力做到能调则调，当判则

判，案结事了。五年来，我院把调解工作贯穿于民事审判的各个环

节，各审判庭根据案情采取庭前调解、庭后调解等办法，尤其是对

拖欠承包费、农民工资等涉农案件，千方百计调解处理，确保了农

民合法权益能得到及时维护，使法院调解在化解矛盾，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上发挥了独特的优势作用，据统计，

五年中民事案件的调解达到 63%以上。

坚持繁简分流、做到快审快结，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

争议不大的债权债务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五年中，有 30%以

上的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既节约了诉讼资源，又减轻了

当事人诉累，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三）加强行政审判工作，促进依法行政

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是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力保障，

我院的行政审判五年来逐步改革，2013 年起，全市法院行政案件

实行统一指定管辖，沁县范围内的行政案件一律由襄垣县人民法

院立案审理，我院只负责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的审查。2011 年至

2013 年，审结行政诉讼案件 11 件，结案率 100%，2011 年至 2015

年，受理并审结行政非诉执行案件 43 件。在行政审判工作中，一

是坚持依法监督原则加强对涉及计生服务、治安处罚、建房许可

等案件的审理；二是坚持合法审查与依法支持相结合的原则，加

强对城市规划拆迁，社会抚养费征取等非诉执行案件的审查，三

是结合行政审判案件提出司法建议，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四）深化执行体制改革，努力破解执行难问题

五年来，我院把执行工作列入党组重要议事日程，不断强化

执行力度，一是改革执行体制、推行分段执行，明确职责，上下联

动，通力协作的执行新体制。二是在年终岁尾定期开展集中执行

大会战，集中优势警力清理钉子案和久拖不执的案件。三是完善

网络查控体系，与金融、工商、税务等部门联网，努力实现网络查

控，在解决“被执行人难找，财产难查”问题上取得突破。四是对失

信被执行人实行信用惩戒，公开曝光；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坚

决予以制裁，对 40 多名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了网上曝光，司法拘留

25 人。通过上述措施，五年共计受理执行案件 973 件，执结案件

848 件，执结标的总额 1200 万元，执结案件达到 87.2%。

二、创新机制，深化改革，努力促进各项工作升级晋档
五年来，县法院坚持以创新为动力，以改革为引领，全面提

升审判执行各项工作水平，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一）强化审判管理。组建成立了“案件管理局”，制定了《目

标绩效考评量化管理方案》、《工作人员岗位职责》、《审判人员办

案责任制》，积极完善案件流程网络化管理体系和案件质量评估

体系，加强审判流程监控和节点管理。认真开展案卷评查，有效防

止案件“带病归档”，杜绝法律文书“带错出门”。加强“三大平台建

设”，实现了“审判流程公开，审判执行信息公开，裁判文书网上公

开”，到 2015 年底，95%的法律文书实现了网上公开。

（二）推行涉法涉诉信访改革。专门设立信访接待处，远程视

频接访室，探索建立信访隐患排查，定期调解化解，涉诉信访救助

等机制。院党组成员实行“轮流接访制度”，累计接访群众 600 多

人次，化解信访案件 70 多件，实现了老案基本消化，新访显著减

少的目标。

（三）强化人民陪审，完成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陪审员人数

从 2011 年的 12 人增加为 23 人，与此同时，建立健全人民陪审员

培训考核、奖惩任免、费用补助等方面的具体制度，探索 1+2 审判

团队模式，由 1 名审判员和两名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参与办案的审

判模式。截止 2015 年，90%以上的普通程序案件都由人民陪审员

参审，既提高了司法公开民主水平，又缓解了案多人少的矛盾，促

进了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全面推行立案登记制度。彻底解决人民群众“立案难”

问题。从 2015 年 5 月 1 日起，我院实行立案登记制以来，受理案件

数同比增长 15%。为把这一便民实事办好、办实，我院在立案庭设

立导诉台、法律咨询台、随案发放立案登记宣传资料，准确防控虚

假诉讼，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维护合法权益。

（五）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彰显司法人文关怀。开设诉讼绿色

通道，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依法实行诉讼费用的缓减免政策，五

年累计减免诉讼费用 30 万元，使弱势群众能打得起官司，让困难

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

三、以德为先，夯实根基，努力提升法院队伍自身素质
持续不断加强法院队伍建设是我院长期坚持的一项重点工

作，五年来，我们以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为引领，以政治建院、作风兴院、素质强院为目标，在队伍建设上

不断发力，推进法院队伍素质逐年提升。

（一）强化服务意识，创新便民利民措施。一是持续不断地加

强立案信访文明窗口建设，开通诉讼服务网，诉讼服务热线，为当

事人提供线上线下，方便快捷的诉讼服务。针对涉诉当事人法律

知识欠缺和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残障人等群众采取电话预约、

上门立案的办法，提高诉讼服务的针对性、及时性和实效性。在立

案大厅设置显示屏，滚动显示立案须知、风险提示、举证通知、立

案开庭程序、收费项目及标准，指导群众诉讼，让当事人能明明白

白打官司。二是坚持巡回办案，就地开庭，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根据当事人和案情，采取了“庭院法庭”、“炕头法庭”、“田

间法庭”等方式巡回办案，五年来，累计巡回办案 300 多次件，使

便民利民措施落到实处。三是主动拓展诉讼服务领域，每年都要

组织法官开展“一村一警”、“法治讲堂”活动，深入村镇、企业、学

校，就地开展法律咨询和法治宣传，推动“群众说事，法官说法”活

动蓬勃开展。 （下转八版）

沁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2016 年 8 月 29 日在沁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沁县人民法院院长 王卫东




